
立法会：署理民政事务局局长就「积极发展社会企业」议案的开场发言（只有中

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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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下为署理民政事务局局长许晓晖今日（七月十七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，就

冯检基议员动议辩论「积极发展社会企业」议案的开场发言：  

 

主席: 

 

  多谢冯检基议员就「积极发展社会企业」提出的议案，以及黄成智议员和潘

佩璆议员提出的修定动议。 

 

  社会企业（社企）是透过企业家思维去经营一盘生意，利用商业策略达致其

社会目的，从自负盈亏及持续经营所赚取的利润，主要用作再投资于本身的公益

目标，以创新的构想融入商业运作模式，建立新的关怀文化，推动社会和谐发展。 

 

  鼓励社企在香港成立和发展，是我们其中一项重要工作。近年虽然社会对社

企的认识逐步加深，但仍有不少人对社企认知有限，以为社企就是依靠政府资助

的福利事业，或只限于社会福利机构营办。实际上，社企现时在香港的发展是百

花齐放，既有政府透过刚才几位议员提及的基金支持，支持初期营运的社企，亦

有商业或慈善机构，以至个人投资的社企，并开始有外地的社企在香港发展。 

  

  特区政府推广社企的第一步，是加深普罗大众对社企的认识。我们一直致力

宣传推广工作，设有以社企为专题的网站，提供与社企相关的信息。亦在地区层

面推广社企，宣传社企的服务及产品，例如我们分别在过去三届工展会，以及在

二○○九年的香港食品嘉年华，安排社企设立摊位作展销。此外，我们也安排传

媒采访社企及制作社企小册子，介绍社企的成功故事。 

 

  社企跟其它企业一样，创业初期营运较艰难。由于社企在香港仍属较新概念，

民政事务总署在二○○六年推出「伙伴倡自强」小区协作计划（协作计划），不

仅为新成立的社企提供种子基金，支持它们的初期营运，还为申请者审核营运计

划和提供意见，为社企营造更有利环境，鼓励伙拍拥有社企经验的人士开设社企。

协作计划的第一至第七期共批准约 100 个新的社企项目，涉拨款总额约 1亿元，

创造约 1,600 个就业职位。 

 

  现时部分社企未能持续发展或赚取利润，多是因其商业模式并不可行，致无

法持久经营，难以吸引个人或商业投资者投放额外资源，这种情形某程度也反映

营运者缺乏营商经验。针对上述情况，我们积极推动跨界别合作，加强社企的营

运实力。民政事务总署在二○○八年推出「社会企业伙伴计划」，更有系统地促



进跨界别合作，推动社会企业发展。我们透过配对平台穿针引线，让商业机构与

非政府机构伙拍为合作伙伴成立社会企业，或促成有意提供支持的商业机构与社

会企业合作。合作形式多样化，例如由商界向社企外判某些工作、提供优惠租金、

与社企分享营商网络等。 

 

  此外，我们亦鼓励商界参与社企师友计划，登记成为义务导师，向社企提供

专业和营商建议。计划推出以来，已成功伙拍超过 20 个跨界别合作的社企计划，

亦透过师友计划为 18 组社企营办者及商业机构／专业人士作配对。 

 

  要令社企持续发展，我们必须向年轻一代推广社企精神，发掘更多有潜质的

年轻社会企业家。自二○○七年起，我们每年在大专院校举办社企商业计划书撰

写比赛，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，显示社企概念在学界日渐普及，我们培育年青社

企家的工作亦向目标逐步迈进。 

 

  为进一步结合政府和民间的力量，民政事务局更于今年年初成立「社会企业

咨询委员会」，协助制定及完善有利社企发展的政策措施。 

 

  以上是政府就推动社企发展，包括推广公众教育和社企产品服务、提供财政

支持以协助社企成立、推动跨界别合作以加强社企的管理营运能力、培训社企精

神和人才等方面的工作。我们欢迎各位议员就这些范畴向我们提供宝贵意见，稍

后我会再作响应。 

 

  多谢主席。 

完 

 

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７日（星期六） 

 


